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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女士: 

 
簽發駕駛教師執照及駕駛考試的安排 

 
  在二零一三年七月十九日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會

要求政府就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與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發牌機制不

同之處，及就香港駕駛學院在處理駕駛考試和駕駛教師執照發牌機制

方面有否獲得優待，提交補充資料。我們的答覆如下。 
 
駕駛教師執照 
 
  鑑於香港的交通情況，政府一向採用雙軌制的駕駛訓練政

策。一方面，我們設立指定駕駛學校，以鼓勵在公用道路以外地方提

供駕駛訓練；另一方面，我們亦維持有足夠的私人駕駛教師在公用道

路上提供駕駛訓練。 
 
  現時有兩類駕駛教師執照，分別是私人駕駛教師執照與受限

制駕駛教師執照。《道路交通(駕駛執照)規例》(第 374B 章)(簡稱“《規

例》＂)訂明申請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和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規定及

駕駛教師考試的評估準則等事項。相關的法律條文載於附件一。雖然

兩類駕駛教師執照申請人所需接受的駕駛教師考試採用相同的評估

準則，但兩類駕駛教師執照的發牌機制則有所不同。兩種駕駛教師執

照的發牌機制詳情載列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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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規例》第 21A 條訂明發出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安排。如運

輸署署長(下稱“署長＂)經顧及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當時的駕駛訓

練政策、以及市場對駕駛訓練的需求後，認為適宜就任何汽車組別發

出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她可決定就該組別發出的執照的數目。如要發

出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署長須藉於至少一份在香港行銷的英文報

章及至少兩份在香港行銷的中文報章刊登公告一次，邀請公眾人士申

請該執照。如接獲申請的總數超過擬發新執照的數目，運輸署會以抽

籤形式決定處理申請的次序。運輸署按照合資格的申請人經抽籤決定

的次序，邀請其參加由該署主持的駕駛教師考試。 
 
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 
 
  發出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源於政府在一九七二年決定停發新

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1。為貫徹當時停發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政策，

及與此同時為支持指定駕駛學校的運作，運輸署向受僱於指定駕駛學

校的駕駛教師發出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條件是執照持有人只可代表

駕駛學校提供駕駛訓練。換言之，在一九七二年後至運輸署經過全面

的政策檢討後於二零零二年恢復發出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期間，有興趣

人士可透過申請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加入駕駛教師行列。 
 
  《規例》訂明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發牌機制。根據《規例》

第 22(1A)條，署長可向受任何駕駛學校或其他組織(例如：專營巴士

公司)僱用的駕駛教師，或根據合約須代表任何駕駛學校或其他組織

給予駕駛訓練的申請人，發出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發出條件是該申

請人只可代表該駕駛學校或組織給予駕駛訓練。 
 
  當指定駕駛學校或其他組織打算聘任新的受限制駕駛教師，

它們須事前取得運輸署就將發出的新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數目的批

准。就發出新的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申請，運輸署會考慮駕駛訓練

的供求情況、指定駕駛學校或其他組織所聘用的受限制駕駛教師的流

                                                       
1 除以下兩次特別情況外︰ 

• 在一九九三年，我們簽發了 61 張公共小型巴士的駕駛教師執照，以規管當

時正在從事有關行業的無牌駕駛教師；以及 
• 在一九九四年，當局簽發了 144 張掛接式車輛的駕駛教師執照；掛接式車

輛是根據《道路交通條例》增訂的車輛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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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等因素。取得運輸署的批准後，指定駕駛學校或其他組織會為其員

工向該署提交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申請。運輸署會審查申請人的駕

駛記錄及安排參加駕駛考試，以評估申請人是否具資格領取受限制駕

駛教師執照。 
 
  《規例》清楚列明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與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的發牌機制。指定駕駛學校在駕駛教師執照的發牌機制中並無得到特

別待遇。 
 
為學習駕駛人士而設的駕駛考試 
 
  通過筆試後，學習駕駛人士可於參加駕駛考試前，安排學習

駕駛。學習駕駛人士可自由選擇從指定駕駛學校或私人駕駛教師接受

駕駛訓練。所有申請參加駕駛考試的人士須向運輸署預約駕駛考試時

間及購買駕駛考試表格2。 
 
  所有駕駛考試均在駕駛考試中心舉行，由運輸署的考牌主任

主持。現時，全港有十六個駕駛考試中心。當中十二個駕駛考試中心

開放予聘用私人駕駛教師的學習駕駛人士，四個開放予四間指定駕駛

學校的學習駕駛人士3。十六個駕駛考試中心的位置載於附件二。現

時，運輸署根據分別售予指定駕駛學校的學生及私人駕駛教師的學習

駕駛人士的駕駛考試表格數目，調配考牌主任主持駕駛考試。該署每

半年檢討考牌主任的調配，並根據最新的已售出駕駛考試表格的比例

作出調整4。 
 
  由二零一零年起，駕駛考試的需求每年上升約百分之十，駕

駛考試的整體輪候時間亦隨之上升。一般而言，駕駛考試的輪候時間

取決於對各類車輛的駕駛考試的需求及駕駛考試中心的處理能力。根

據運輸署的觀察，駕駛考試中心的位置是聘用私人駕駛教師的學習駕

駛人士所考慮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如果就在某區份進行駕駛考試的

                                                       
2  指定駕駛學校的學習駕駛人士可透過其駕駛學校預約考試。聘用私人駕駛教

師的學習駕駛人士可自行或由授權代表在運輸署的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預約

考試。 
3  在指定駕駛學校受訓的學習駕駛人士會在位於其駕駛學校的駕駛考試中心參

加考試。聘用私人駕駛教師的學習駕駛人士可選擇於香港區或九龍及新界區

參加考試，運輸署會隨機安排考生於其選擇區份的其中一間駕駛考試中心參

加考試。 
4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售予指定駕駛學校的學生或私人駕駛教師的學生的

駕駛考試表格比例為百分之三十比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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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超越該區份的處理能力，該區份的駕駛考試的輪候時間會較長。 
 
  各駕駛考試中心不同類別車輛的駕駛考試輪候時間載於附件

三。就所有車輛類別的駕駛考試而言，聘用私人駕駛教師的學習駕駛

人士的輪候時間均較在指定駕駛學校受訓的學習駕駛人士的輪候時

間為短。指定駕駛學校明顯在駕駛考試方面沒有受到特別待遇。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曾曉彤                 代行) 
 
 
連附件 
 
2014年3月17日 
 
 
副本送: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 黃志光先生，總運輸主任/駕駛事務) 
 (傳真號碼: 2711 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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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教師執照的相關法例 

 

 

章： 374B  標題： 《道路交通(駕駛執

照)規例》 

憲報編號： L.N. 49 of 

2007 

條： 21 條文標題：受限制駕駛教師的駕

駛教師執照的申請 

版本日期： 19/05/2007

 

任何人擬就任何汽車組別取得受限制駕駛教師的駕駛教師執照，須將以下各項送

交署長─ (2000 年第 161 號法律公告；2001 年第 97 號法律公告)  

(a) 採用署長指明的表格並經該人簽署的申請；及 

(b) 該人的身分證明文件。 

(2007 年第 49 號法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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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374B  標題： 《道路交通(駕駛執

照)規例》 

憲報編號： L.N. 49 of 

2007 

條： 21A 條文標題：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

申請 

版本日期： 19/05/2007

 

(1) 署長如認為適宜就任何汽車組別發出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可—  

(a) 決定就該組別發出的執照的數目；及 

(b) 藉於至少一份在香港行銷的英文報章及至少 2份在香

港行銷的中文報章刊登公告一次，邀請任何人申請該執照。 

 

(2) 署長除非信納在已顧及以下事宜的情況下，適宜就某特定汽車組別發出私人

駕駛教師執照，否則不可根據第(1)(b)款刊登公告—  

(a) 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 

(b) 當其時採取的駕駛訓練政策；及 

(c) 學習駕駛人士在該汽車組別方面對接受私人駕駛教師

的駕駛訓練的需求。 

 

(3) 根據第(1)(b)款刊登的公告須指明—  

(a) 署長擬就有關邀請而就任何汽車組別發出的執照數

目；及 

(b) 須將申請送抵署長的最後日期(“指定日期＂)。 

 

(4) 任何人擬取得私人駕駛教師執照，須在指定日期或之前將以下各項送交署

長—  

(a) 採用署長指明的表格並經該人簽署的申請；及 

(b) 該人的身分證明文件。 (2007 年第 49 號法律公告) 

 

(5) 如署長在指定日期或之前接獲的申請總數，超過他擬發出的執照數目，則署

長可安排以抽籤決定該等申請及其獲處理的次序。  

(2001 年第 97 號法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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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374B  標題： 《道路交通(駕駛執

照)規例》 

憲報編號： L.N. 2 of 

2012 

條： 22 條文標題：駕駛教師執照的發出 版本日期： 15/03/2012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署長在接獲以下各項後—  

 

(a) 根據第 21 或 21A 條提出的申請；及 

(b) (除第(1B)款另有規定外)附表 2所訂明的費用， 

可在附表 5所列條件及署長可施加的其他條件規限下，向申請人就屬其申請的任

何汽車組別發出駕駛教師執照。 (2008 年第 23 號第 40 條) 

 

(1A) 在不損害署長根據第(1)款施加條件的一般權力的原則下，如申請人受任何

駕駛學校或其他組織僱用擔任駕駛教師，或根據合約須代表任何駕駛學校或其他

組織給予駕駛訓練，則署長可應根據第 21 條提出的申請發出駕駛教師執照，發

出條件是該申請人只可代表該駕駛學校或組織給予駕駛訓練。 (2001 年第 97 號

法律公告) 

 

(1B) 如某人持有某汽車組別的有效駕駛教師執照，則無須就向該人發出的另一

汽車組別的駕駛教師執照繳付費用。 (2008 年第 23 號第 40 條) 

 

(2) (a) 就某組別申請駕駛教師執照的人除非持有涵蓋該組別中所有種類的汽

車的正式駕駛執照，並且在緊接申請的日期之前已一直持有該駕駛執照最少 3

年，否則不得獲發該駕駛教師執照； (2000 年第 161 號法律公告)  

(b) 除非他已在該申請所關乎的駕駛教師的測驗及格，或獲署長豁免參加

該測驗的所有部分，否則不得獲發駕駛教師執照； (2008 年第 23 號第 40

條)  

(c) 如在緊接他申請前 5 年內，他曾就本條例第 36、36A、39、39A、39B、

39C、39J、39K、39L、39O(1)或 39S 條所訂的罪行被定罪，則不得獲發駕

駛教師執照。 (2011 年第 24 號第 22 條) 

 

(3) 某汽車組別的駕駛教師執照的有效期如下—  

(a) (除(b)段另有規定外)自該執照發出日期起計的 12 個月；或 

(b) (如在申請當日，申請人持有另一汽車組別的有效駕駛教師執照)於該

另一汽車組別的駕駛教師執照屆滿當日屆滿的期間。 (2008 年第 23 號第

4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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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符合第 22A 條的規定下，署長須應任何持有在 2000 年 9 月 1 日之前就某

種類的汽車發出的駕駛教師執照的人按照該條提出的申請，就包括該種類的汽車

的組別向該人發出駕駛教師執照。根據本款發出的駕駛教師執照，須受附表 5

所列條件及署長可施加的其他條件規限。 (2000 年第 161 號法律公告)  

(2001 年第 97 號法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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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374B  標題： 《道路交通(駕駛執

照)規例》 

憲報編號： L.N. 97 of 

2001 

附表： 5 條文標題：發出駕駛教師執照的

條件 

版本日期： 01/07/2001

 

[第 22 條] 

(2001 年第 97 號法律公告) 

發出駕駛教師執照的條件 

 

1. 令其持有人有權給予屬某組別中的種類的汽車的駕駛訓練的駕駛教師執照，

在該人管有就所有該等種類的汽車發出的有效正式駕駛執照時，方屬有效。 

(2000 年第 161 號法律公告) 

 

2. 駕駛教師須符合關乎接受他訓練的人的學習駕駛執照的所有規例及條件。 

 

3. 駕駛教師須在所有給予駕駛訓練的時間內，攜帶獲發的駕駛教師執照，並在

遇有要求時，交出該執照由署長或任何穿著制服的警務人員查閱。 

 

4. 除署長外，任何人不得在駕駛教師執照的任何部分作出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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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考試中心的位置 
 
 

 駕駛考試中心 位置 提供駕駛考試 
的車輛類別 

(甲) 開放予聘用私人駕駛教師的學習駕駛人士的中心 

香港區 
1 跑馬地 香港跑馬地荷塘道 15 號 私家車 
2 常安 香港柴灣常安街 86 號 中型貨車 

公共／私家巴士

3 掃桿埔  香港大球場徑 輕型貨車 
公共／私家小巴

電單車 
九龍及新界區 
4 澤安道 九龍深水埗澤安道南 8 號 輕型貨車 
5 忠義街 九龍忠義街 5 號 輕型貨車 

私家車 
6 培正道 九龍何文田培正道 19 號 私家車 
7 天光道 九龍天光道 11 號 輕型貨車 

電單車 
8 油塘 九龍油塘嘉榮街 6 號 輕型貨車 

私家車 
9 葵盛 新界葵盛圍 60 號 輕型貨車 

中型貨車 
重型貨車 
公共／私家小巴

公共／私家巴士

10 石蔭 新界葵涌梨木道 103 號 私家車 
公共／私家小巴

11 荃灣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31 號 中型貨車 
重型貨車 
公共／私家巴士

12 源安街 源安街(流動考試中心)  掛接車輛 
 
 
 
 



附件二 

(乙) 開放予在指定駕駛學校學習的駕駛人士的中心 

香港區 
13 鴨脷洲駕駛學校 香港鴨脷洲利南道 68 號 私家車 

輕型貨車 
電單車 

九龍及新界區 
14 觀塘駕駛學院 九龍觀塘海濱道觀塘汽車渡

輪碼頭 
私家車 
輕型貨車 
電單車 

15 小瀝源駕駛學校 新界沙田小瀝源沙田圍路 私家車 
輕型貨車 
電單車 
中型貨車 
公共／私家巴士

16 元朗駕駛學校 
 

新界元朗湧業路 38 號 私家車 
輕型貨車 
電單車 
中型貨車 
公共／私家巴士

掛接車輛 
 
 
 



附件三 

 

駕駛考試輪候時間 
(截至二零一四年二月二十四日) 

 

駕駛考試類別 

輪候時間 (日) 

私人駕駛教師 指定駕駛學校 

香港區 
九龍及 
新界區 

平均 平均 

私家車 

合併試 114 199 157 166 

乙部試 46 46 46 73 

丙部試 52 52 52 118 

電單車(強制試) - - - 79 

電單車(路試) 73 109 91 112 

輕型貨車 

合併試 107 205 156 165 

乙部試 44 45 45 73 

丙部試 64 63 64 120 

中型貨車 35 32 34 47 

重型貨車 - 38 38 - 

公共／私家巴士 35 35 35 41 

的士(電腦化筆試) - 35 35 - 

公共／私家小巴 44 45 45 - 

掛接車輛 - 36 36 60 

  
註: 
香港區 : 三個位於香港區的駕駛考試中心 
九龍及新界區 : 九個位於九龍及新界區的駕駛考試中心 
指定駕駛學校 : 元朗駕駛學校、鴨脷洲駕駛學校、小瀝源駕駛學校及觀塘駕駛學校 
 




